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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票据签章 票据签章是指票据当事人在票据上签

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的行为。票据签章是票据行为生效

的重要条件，也是票据行为表现形式中不可缺少的应载事项

。如果缺少此项内容，则该项票据行为无效。 单位在票据上

的签章；应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的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个人在票据上的签章，

应为该个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支票的出票人和商业承兑汇票

的承兑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其预留银行的签章。 注：银

行汇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使用的该银行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经办人的

签名或者盖章。 票据记载事项 分类：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

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 1.绝对记载事项为票据法明文规

定必须记载的事项，如不记载，则票据无效。（判断） 2.相

对记载事项是指票据法规定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但按照法

律的有关规定而不使票据失效的事项。（判断） 如汇票上没

有记载付款日期的，视为见票即付；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

，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等即属于

相对记载事项。 （多选） 来源：考试大来源

：www.100test.com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的美女

编辑们 3.任意记载事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不强

制当事人必须记载而允许当事人自行选择，不记载时不影响

票据效力，记载时则产生票据效力的事项，如出票人在汇票



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 非法定记载事项

，是指《票据法》不强制当事人必须记载而允许当事人自行

选择，但是该记载事项不具有票据上的法律效力。百考试题

：会计从业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